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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中考作文依然延续传
统的“二选一”风格。

文题（1）是半命题作文：越
来越▁▁的我。

文题（2）是材料作文：燕子
每次高飞前，总要先在低处飞行
一段距离，积蓄力量，然后倏地
向上，在天空中划出一道漂亮的
弧线。

作文难度如何？考生是否
都能有话可说？郑州枫杨外国
语学校初三语文备课组长于涛
对此进行了评析。

于涛老师说，命题（1）的半
命题作文，从近 10年的真题来
看，河南中考作文的写作对象都
聚焦于“我”，这是2017届考生熟
知的写作热点。虽是半命题形

式，但关键词“越来越”的引导旨
在让考生审视自己的成长历程，
盘点自己的生活经历，有话可
说、有情可抒。

根据题目特点，在文体上倾
向记叙文，选择充实鲜活的叙事
展开成长话题；在立意上传递正
能量，阳光自信、坚强成熟等主
题是考生善于驾驭的成长品质；
在选材上考虑多事件，“越来越”
体现“我”的成长足迹。

命题（2）的材料简短明了，
降低考生审读的难度。通过抓
关键词法，“高飞前”低飞来“积
蓄力量”，考生比较容易得出的
观点是厚积方能薄发。因为题
目指明“除诗歌外，文体不限”，
所以考生可以选择自己擅长的

文体来发挥。
如果选择议论文，想要做到

出类拔萃，就要在论据、论证方
法、论说语言等方面至少实现一
项突破：论据要力争丰富、多元、
新颖，富有时代气息；方法要综
合运用多种，摇曳生姿；语言要
有理有力有文采。

比对两道作文题目，于涛认
为，2017河南中考作文在“共话
成长”——“厚积薄发”是成长的
智慧，“越来越（）的我”是成长的
收获。这不仅是《语文课程标
准》中写作要“力求表达自己对
自然、社会、人生的独特感受和
真切体验”这一指导思想的贯
彻，也是平和亲切接地气儿的成
长命题。

市区5.44万名初三毕业生昨日开始中招考试

作文（1）：越来越▁▁的我
本报讯 昨日是2017年河南省中招考试第一天，郑州市区5.44万

名初三毕业生参加考试。作文题目延续了传统的“二选一”模式，难易程
度比较适中。郑报融媒记者 张勤/文 周甬/图

中招考试成绩预计7月8日发放
据郑州市教育局统计，今年

郑州市区共有5.44万名初三毕业
生参加全省统一中招考试。

昨日一大早，在郑州四十七
中的校园外就已经人头攒动，有
4位老师穿着漂亮的旗袍给学生
加油。“祝孩子们考试旗开得胜。”
据了解，2017年中招考试成绩预
计在7月8日发放。

面向全省招生录取工作安排
如下，第一批次：空军航空实验班、海

军航空实验班，录取时间安排在7月
12日；第二批次：宏志班、理科实验
班、国际班、校园足球实验班，录取
时间安排在7月14日；第三批次：安
排有跨省辖市招生计划的民办普通
高中，录取时间安排在7月17日。

面向全省招生录取按照录取
批次依次进行，被上一批次录取的
考生不再参加以后批次录取及面向
本地招生录取。省提前批次录取结
束后，各地开展本地中招录取工作。

评析：作文难度适中，接地气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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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
★郑州新东方肥业有限公司经
股 东 会 决 议 ， 即 日 起 解 散 本
公 司 （ 注 册 号 410199000063
404） ，本公司已成立清算组进
行 清 算 ， 各 债 权 人 自 接 到 本
公 司 通 知 书 之 日 起 30 日 内 ，
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司此公
告 发 布 之 日 起 45 日 内 向 本 公
司 清 算 组 申 报 债 权 。
★河南德通轨道交通设备有限
公 司营业执 照 副 本 （1-1） 丢
失 ， 注 册 号 410105000122653 ，
声明作废。
★本人张妮旦， 遗失郑州正商
城 2013 年 7 月 17 日开具维修
基 金 收 据 号 码 0162968 ， 金 额
￥5699 . 00 元 ； 办证费收 据 号
码 0168174 ， 金额￥60 . 00 元 ，
声明作废。
★河南鸿路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股 东 会 决 议 ， 即 日 起 解 散 公
司 (注册号 410101000220225 ) ，
本 公 司 已 成 立 清 算 组 进 行 清
算 ， 请 各 债 权 人 自 接 到 本 公
司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
到通知书， 自本公司此公告发
布之日起 45 日内 ， 到 本 公 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

土地权属公告
熊东升 ，韩秀军位于管城 回族
区 烟 厂 后 街 10 号 院 4 号 楼 1
单元 4 层 8 号有一处房产 ，建
筑 面 积 154 . 63 平 方 米 ， 上 述
房产权已于 2008 年 12 月 2 日
在 房 产 管 理 局 办 理 房 产 所 有
权变更手续 ，房屋产权归 我所
有。 该房屋使用的国有土地位
于 管城回族区 烟厂 后 街 10 号
院 4 号楼 1 单元 4 层 8 号 ，分
摊 土地面积 29 . 69 平 方米 ， 土
地 证 号 郑 国 用 （2007） 字 第
GC226 号 ， 现 根 据《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城 市 房 地 产 管 理 法 》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土 地 管 理
法》 ， 该土地使用权应变更至
我名下 。 如对此有异 议者 ，请
于 公告之日起 30 日 内 向 郑 州
市 国 土 资 源 局 土 地 登 记 中 心
提出书面异议。 如到期未有人
提出异议 ，我将向郑州市 国土
资 源 局 申 请 办 理 郑 国 用
（2007）字第 GC226 号国 有土
地使用权证变更登记。
熊东升，韩秀军 2017 年 6 月 26 日

★郑州雷优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股东会决议， 即日起解散公司
（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10102
MA3XA7U82W），本公司已成立
清算组进行清算， 请各债权人
自 接 到 本 公 司 通 知 书 之 日 起
30日内， 未接到通知书， 自本
公 司 此 公 告 发 布 之 日 起 45 日
内，到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河南天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 即日起解散该
公 司 （ 注 册 号 410192000091
183）已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
请 各 债 权 人 自 接 到 本 公 司 通
知 书 之 日 起 30 日 内 ， 未 接 到
通 知 书 的 自 本 公 司 此 公 告 发
布 之 日 起 45 日 内 ， 向 本 公 司
清 算 组 申 报 债 权 ， 特 此 公 告 。

★郑州长战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股 东 决 定 ， 即 日 起 解 散 公 司
（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10102
MA3X4MJT23） ， 本公司已 成 立
清算组进行清算， 请各债权人
自 接 到 本 公 司 通 知 书 之 日 起
30日内， 未接到通知书， 自本
公 司 此 公 告 发 布 之 日 起 45 日
内，到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河南笑乐商贸有限公司（注
册 号 410104000016485） 经 股
东 会 决 议 ， 拟 向 公 司 登 记 机
关申请注销登记， 清算组成员
由何泽荣 、 张保全两人组 成 ，
何泽荣为清算组负责人， 请债
权人于 2017 年 6 月 26 日起 45
日 内 ， 向 本 公 司 清 算 组 申 请
债权 ，特此 公 告 。

★河南荣辉机电设备安装工程
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 即日
起 解 散 本 公 司（注 册 号 4101
92100043678） ， 本公司已成立
清算组进行清算， 各债权人自
接 到 本 公 司 通 知 书 之 日 起 30
日内， 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
司此公告发 布 之 日 起 45 日 内
向 本 公 司 清 算 组 申 报 债 权 。

★河南万宗汇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股东决定 ， 即日起解散公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11600
MA3XDBN42R） ，本公司已成立
清算组进行清算 , 请各债权人
自接到本公司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 ,未接到通知书，自本公司
此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 ,到
本 公 司 清 算 组 申 报 债 权 。
★河南国水国粮商贸有限公司
经股东决定 ， 即日起解散公司
（注 册 号 410101000108601） ，
本 公 司 已 成 立 清 算 组 进 行 清
算， 请各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
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到
通知书的， 自本公司此公告发
布之日起 45 日内，到本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
★郑州市大和设计制作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 即日起解散
本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10105724127840J） ， 本 公
司已成立清算组 进行清 算 ， 各
债 权 人 自 接 到 本 公 司 通 知 书
之 日 起 30 日 内 ， 未 接 到 通 知
书 的 自 本 公 司 此 公 告 发 布 之
日起 45 日 内 向 本 公 司 清 算 组
申报债权。
★郑州蓝堡湾游乐设备有限公
司 经 股 东 决 定 ， 即 日 起 解 散
该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
410103MA3X920233） 已成立清
算 组 进 行 清 算 ， 请 各 债 权 人
自 接 到 本 公 司 通 知 书 之 日 起
30日内， 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
公 司 此 公 告 发 布 之 日 起 45 日
内 ， 向 本 公 司 清 算 组 申 报 债
权，特此公告。
★河南尚龙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 即日起解散本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
10105589719244P） ， 公 司 已 成
立清算组进行清算， 各债权人
自 接 到 本 公 司 通 知 书 之 日 起
30日内， 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
公 司 此 公 告 发 布 之 日 起 45 日
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 权 。

★郑州鼎发贸易有限公司（注
册 号 410100000023623） 经 股
东会决议，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
申 请 注 销 登 记 ， 清 算 组 成 员
由王桂萍 、 邹玲丽两人组成 ，
王桂萍为清算组负责人， 请债
权人于 2017 年 6 月 26 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请债
权，特此公告。
★郑州乾农农林科技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 即日起解散本
公 司（ 注 册 号 410105000637
864） ，本公司已成立清算组进
行清算， 各债权人自接到本公
司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
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司此公告发
布 之 日 起 45 日 内 向 本 公 司 清
算组申报债权。

★河南锐盛哈飞汽车销售服务
有 限 公 司 税 务 登 记 证 （税 号
410105663431071） 正 副 本 丢
失，声明作废。
★河南百钧丽贸易有限公司发
票 领 购 簿 丢 失 ， 税 号 914101
08MA3X88DE5B ， 声 明 作 废 。

★河南东石摄影服务有限公司
经 股 东 会 决 议 ， 即 日 起 解 散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
10108341641703J） ， 本 公 司
已 成 立 清 算 组 进 行 清 算 ， 请
各 债 权 人 自 接 到 本 公 司 通 知
书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到通知
书的， 自本公司此公告发布之
日起 45 日内，到本公司清算组
申报债权。

★河南五棵松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 营 业 执 照（注 册 号 ： 914101
00MA40JFBM9B） 副 本 丢 失 ， 声
明作废。

★郑州梵舍商贸有限公司营业
执 照 副 本 丢 失 ， 注 册 号 4101
01000086452 ， 声 明 作 废 。

★郑州卓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经 股 东 会 决 议 ， 即 日 起 解 散
本 公 司（注 册 号 4101990000
83066） ， 本 公 司 已 成 立 清 算
组进行清算， 各债权人自接到
本公司通知书之日起 30日内 ，
未 接 到 通 知 书 的 自 本 公 司 此
公 告 发 布 之 日 起 45 日 内 向 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郑州德民商贸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1010431
72329504） 经 股 东 会 决 议 ， 拟
向 公 司 登 记 机 关 申 请 注 销 登
记 ， 清 算 组 成 员 由 李 雅 丽 、 亓
斌两人组成， 李雅丽为清算组
负责人 ， 请债权人于 2017年 6
月 26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
算 组 申 请 债 权 ， 特 此 公 告 。

★河南凯美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税 务 登 记 证 副 本 ， 税 号 4101
05567263610 ， 组 织 机 构 代 码
证副本 ，代码 567263610 丢失 ，
声明作废。

★郑州艾美慧健康服务有限公
司 经 股 东 决 定 ， 即 日 起 解 散
本 公 司（ 注 册 号 4101050005
98266） ， 本 公 司 已 成 立 清 算
组进行清算， 各债权人自接到
本公司通知书之日起 30日内 ，
未 接 到 通 知 书 的 自 本 公 司 此
公 告 发 布 之 日 起 45 日 内 向 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河南胤祥仓储服务有限公司
股东会决议， 即日起解散公司
（注 册 号 410101000219221） ，
本 公 司 已 成 立 清 算 组 进 行 清
算， 请各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
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到
通知书， 自本公司此公告发布
之日起 45 日内，到本公司清算
组申报债权。
★河南翔健达商贸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1010408
0816703T） 经 股 东 会 决 议 ， 拟
向 公 司 登 记 机 关 申 请 注 销 登
记 ， 清算 组成员由吕 霞连 、傅
仰树两人组成， 吕霞连为清算
组负责人，请债权人于 2017 年
6 月 26 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
清 算 组 申 请 债 权 ， 特 此 公 告 。
★河南塔尼亚商贸有限公司经
股 东 决 定 ， 即 日 起 解 散 本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1
0105MA3XCDAM7F）， 本公司已
成立清算组进 行清算 ，各 债权
人 自 接 到 本 公 司 通 知 书 之 日
起 30日内 ，未接到通知书 的自
本公司此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
内向本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 。
★郑州市二七区墨洋酒业商行
税务登记证副本丢失，税号 41 0
60319800225101X01，声明作废 。

★郑州腾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10104
MA3X88XK15） 经股东决定 ，拟
向 公 司 登 记 机 关 申 请 注 销 登
记 ， 清 算 组 成 员 由 陈 玉 芳 、 谭
永只两人组成， 陈玉芳为清算
组负责人，请债权人于 2017年 6
月 26 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
清 算 组 申 请 债 权 ， 特 此 公 告 。

★河南中通快递服务有限公司
郑 州 市 南 曹 乡 营 业 部 税 务 登
记 证 副 本 丢 失 ， 税 号 410104
330068243 ，声明作废。

★郑州乐享互联网上网服务有
限 公 司（注 册 号 4101040001
18615） 经 股 东 会 决 议 ， 拟 向
公司登记机 关申请注销登记 ，
清 算 组 成 员 由 张 洋 、 屈 志 萍
两人组成， 张洋为清算组负责
人，请债权人于 2017年 6 月 26
日 起 45 日 内 ， 向 本 公 司 清 算
组申请债权 ，特此公告 。
★郑州文轩企业营销策划有限
公司营业 执照 正 副本丢失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10105MA
3X5QL55T（1-1） ， 声 明 作 废 。
★郑州创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经 股 东 会 决 议 ， 即 日 起 解 散
本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 41010539606320X3） ， 本 公
司已成立清算 组 进行清算 ， 各
债 权 人 自 接 到 本 公 司 通 知 书
之 日 起 30 日 内 ， 未 接 到 通 知
书 的 自 本 公 司 此 公 告 发 布 之
日 起 45 日 内 向 本 公 司 清 算 组
申报债 权 。

★河南老兵食品有限公司营业
执 照 正 本 丢 失 ， 代 码 914101
05MA3X66Q66B ， 声 明 作 废 。

★河南旭展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 即日起解散本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
410105574968790G） ，本公司已
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 各债权
人自接到本公司通知书之日起
30日内， 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
公 司 此 公 告 发 布 之 日 起 45 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权 。
★郑州皂荚木机械设备有限公
司股东决定 ， 即日起解散公司
（注 册 号 410102000088098） ，
本 公 司 已 成 立 清 算 组 进 行 清
算， 请各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
通 知 书 之 日 起 30 日 内 ， 未 接
到通知书， 自本公司此公告发
布 之 日 起 45 日 内 ， 到 本 公 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 。
★河南省学文教育咨询有限公
司 股 东 会 决 议 ， 即 日 起 解 散
公 司 （ 注 册 号 410102000087
982） ，本公司已成立清算组进
行 清 算 ， 请 各 债 权 人 自 接 到
本公司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
未 接 到 通 知 书 ， 自 本 公 司 此
公 告 发 布 之 日 起 45 日 内 ， 到
本 公 司 清 算 组 申 报 债 权 。
★郑州市金水区邦宝德电子产
品 经 营 部 营 业 执 照 正 本 ， 注
册 号 410105601161476 ， 税 务
登 记 证 正 本 ， 税 号 15042919
840910271X 丢 失 ， 声 明 作 废 。

★郑州香翡珠宝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10104
MA3XAAYE50）经股东会决议，
拟 向 公 司 登 记 机 关 申 请 注 销
登记 ， 清算组成 员由袁晨 、 虎
晓璐两人组成， 袁晨为清算组
负责人， 请债权人于 2017年 6
月 26 日起 45 日内 ， 向本公司
清 算 组 申 请 债 权 ， 特 此 公 告 。
★郑州澜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股东会决议， 即日起解散公司
（注 册 号 410102000138318） ，
本 公 司 已 成 立 清 算 组 进 行 清
算， 请各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
通 知 书 之 日 起 30 日 内 ， 未 接
到通知书， 自本公司此公告发
布之日起 45 日内，到本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
★郑州高师傅商贸有限公司股
东 会 决 议 ， 即 日 起 解 散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10100
MA3XAK0792） ， 本 公 司 已 成 立
清算组进行清算， 请各债权人
自接到本公司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 未接到通知书， 自本公
司此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
到 本 公 司 清 算 组 申 报 债 权 。
★河南东森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股东会决议， 即日起解散公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10100
MA3X5FAD0H） ，本公司已成立
清算组进行清算， 请各债权人
自接到本公司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 未接到通知书， 自本公
司此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
到 本 公 司 清 算 组 申 报 债 权 。
★郑州中侨商务投资管理咨询
有 限 公 司 经 股 东 决 定 ， 即 日
起 解 散 本 公 司（注 册 号 4101
05100074442） ， 本公司已成立
清 算 组 进 行 清 算 ， 各 债 权 人
自 接 到 本 公 司 通 知 书 之 日 起
30日内， 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
公 司 此 公 告 发 布 之 日 起 45 日
内 向本公 司 清算 组 申 报 债 权 。
★郑州龙之巢装饰设计工程有
限 公 司 经 股 东 决 定 ， 即 日 起
解 散 本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101050713955052） ，
本 公 司 已 成 立 清 算 组 进 行 清
算 ， 各 债 权 人 自 接 到 本 公 司
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到
通 知 书 的 自 本 公 司 此 公 告 发
布 之 日 起 45 日 内 向 本 公 司 清
算组申报债权。

★我单位河南省科创文化传播
有 限 公 司 在 郑 州 银 行 大 石 桥
支 行 预 留 原 公 章 财 务 章 法 人
章丢失，声明作废。


